
芒市交警大队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68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64人，退休4人；实有车辆46辆，其中二轮摩托车33辆（其中警用二轮摩托车32辆），汽车33辆（其中警车21辆）。

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是公安执法部门，主要职责是芒市辖区的交通事故处理、交通秩序管理、交通安全宣传、车管业务办理、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等。芒市交警大队承担着整个芒市辖区的交通管理工作，随着近年芒市经济的发展，交通管理形势日趋严峻，但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，在芒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，芒市交警大队积极完成交通管理工作，辖区内交通秩序安全畅通，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。

二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301.9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301.9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01.93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101.93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966.82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70.12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28.88万元，业务费30万元，工会费11.04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0.2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770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业务费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经费及交通事故鉴定费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。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4.99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21.63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年度开展工作中，项目支出200万元。200万元项目支出为行政项目支出，为非税收入安排业务经费，用于单位日常业务开支等。

